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「智能障礙學生基本學習能力教育診斷測驗」研習辦理時間異動，請查照。
單位 / 發佈人	學特科 / 李潤輝
時間 / 點閱	2023-09-25 18:04 / 104
內容	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2年9月25日師大特教中字第1121027423號函及本府112年9月8日第11209145號行政公告賡續辦理。

二、研習日期：旨揭研習原訂112年10月27日(星期五)，13:30至16:40辦理，因故調整為是日9:00至12:10，請於8:40開始報到。

三、研習對象：國小、國中及高中職特教教師。

四、研習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博愛樓B1之B109室（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）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請自行於112年10月20日(星期五)前至全國特教資訊網(http://special.moe.gov.tw/index.php)研習報名→大專特教研習專區報名，請務必上資訊網查詢錄取狀態。

六、請各校本權責惠予參加研習人員公(差)假與會。 

七、檢附原函、研習計畫1份。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「智能障礙學生基本學習能力教育診斷測驗」研習辦理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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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「智能障礙學生基本學習能力教育診斷測驗」研習辦理時間 異動，請查照。   單位   /  發佈人   學特科   /  李潤輝   時間   /  點閱   2023 - 09 - 25 18:04 / 104   內容     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2 年 9 月 25 日師大特教中字第 1121027423 號函 及本府 112 年 9 月 8 日第 11209145 號行政公告賡續辦理。     二、研習日期：旨揭研習原訂 112 年 10 月 27 日 ( 星期五 ) ， 13:30 至 16:40 辦 理，因故調整為是日 9:00 至 12:10 ，請於 8:40 開始報到。     三、研習對象：國小、國中及高中職特教教師。     四、研習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博愛樓 B1 之 B109 室（臺北市大 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）。     五、報名方式：請自行於 112 年 10 月 20 日 ( 星期五 ) 前至全國特教資訊網 (http://special.moe.gov.tw/index.php) 研習報名→大專特教研習專區報名，請務必 上資訊網查詢錄取狀態。     六、請各校本權責惠予參加研習人員公 ( 差 ) 假與會。       七、檢附原函、研習計畫 1 份。  

